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西区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攀西府办〔2018〕54号

格里坪镇人民政府、区民政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

局、区农林畜牧局、区扶贫移民局、区残联、区国土资源分局、

区规划分局：

《攀枝花市西区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已经

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8月 14日



攀枝花市西区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做好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的通知》

（川建村镇发〔2018〕244 号）》和《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一批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的通知》（攀住规建发〔2018〕77 号）文件

精神，进一步改善我区农村住房条件，提高住房安全水平，确保

西区 2018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圆满完成，结合西区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8年 7月底完成 15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二、基本原则



（一）政府引导，农户自愿。切实加强政府引导，用好现有

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结合农户需求制定

改造措施，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农户为主体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我区的危房现状、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等，坚持“宜保则保、宜改则改、宜建则建”实施改造，

注重改建和新建相结合，不搞“一刀切”。对于具有传统历史文化

价值的农村危房，要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对于能够通过维修加

固消除安全隐患的农村危房，要优先加固除险；对于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无法加固的农村危房，要抓紧拆除并根据实际需要实施重

建。

（三）传承文化，改善环境。突出地域特色和传统风貌，保

护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四好村”

创建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实施“三建八改”

（建庭院、入户路、沼气池，改水改电、改厨改厕、改室改圈、

改院改风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四）经济适用，确保安全。充分考虑改造农户的经济承受

能力和生产生活习惯，以住房安全和满足基本生活功能为前提，

尊重当地自然和建筑形式，合理确定建设标准和改造方式，降低



改造成本。严格执行农房建设标准，切实加强改造质量安全监管，

提高农房建设水平和抗震设防能力。

（五）规范程序，阳光操作。按照“一户一册”的要求建立危

房改造台账，严格执行村、镇、区“三级审核、三榜公示”，做到

改造对象、支持政策、补助标准、审批结果“四公开”，确保审批

程序和改造过程规范、阳光、透明。

三、改造范围

（一）改造对象。

2018年集中改造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 4类重点对象的农村危房。

（二）改造房源。

1.同时符合下列四个条件的，房屋可纳入危房改造。

(1)属本户唯一住房；

(2)经鉴定属于危房；

(3)常年有人居住；

(4)控规区内近期无重大项目入驻的。

2.属下列情况的，不列入危房改造。

(1)已异地或原址建设的新房，原房屋未拆除或未完全拆除

的；



(2)长期闲置破败农房和被用作临时堆放物品的仓库、储物

室、杂物房或偏房等非居住房屋；

(3)已享受安置政策的。

四、改造方式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农村危险房屋鉴

定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建村函〔2009〕69号），对

农村危房进行质量鉴定，以确定危房等级，选择改造方式。

（一）维修加固。对以下情况的农房，采取维修加固的方式

进行改造：地基基础尚保持稳定；多数承重构件或抗侧向作用构

件出现裂缝、部分存在明显裂缝；不少部位构造的连接受到损伤、

部分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经鉴定加固后可继续使用。

（二）保护提升。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意义，特别是能凸

显当地民居风格的土坯房，应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予以重点

修缮保护，保护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三）拆旧建新。对以下情况的农房，采取拆除旧房、鼓励

集中连片式或原址建新的方式进行改造：地基基础出现损害；多

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结构构造及连接受到严重损坏；结构整体

牢固性受到威胁、局部结构濒临坍塌。

五、补助标准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补助标准为：省级补助资金每户

1.1万元（1.1*15=16.5万元），区级财政每户配套补助资金 0.9

万元（暂定）。完成鉴定后，将补助资金根据 C、D级危房等级

进行分配（D级补助资金高于 C级补助资金）。

六、操作程序

（一）申请。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家庭，由户主自愿向

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农村困难群众危房改造申请审

批表》，并提供身份和房屋有关信息材料。

（二）评议。村委会接到申请后，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

会议进行民主评议，议定符合改造条件的对象予以公示，公示无

异议的，上报格里坪镇政府。对公示有异议的，应及时调查原因，

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

（三）审核。格里坪镇政府接到村委会的申报材料后，逐户

上门进行核查确认。经核查符合条件的，公示后报区住房城乡建

设局审批。

（四）审批。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接到格里坪镇政府上报的材

料后，在进行抽查复核的基础上，完成审批工作。

（五）验收。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竣工后，由格里坪镇政府负

责指导农户、农村建筑工匠或施工单位开展竣工验收，验收合格

方可投入使用，验收不合格的要责令限时整改。



（六）拨付。对竣工验收合格的改造户，区级财政要在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 30日内将补助资金足额拨付到户，不得以任何

形式挤占挪用和滞留发放补助资金。

（七）挂牌。农村危房改造完成后，要在改造住房的显著位

置悬挂“农村危房改造户”标识牌，注明农户身份信息和实施年

度。

七、工作要求

（一）层层压实责任。成立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级各

相关单位为成员的西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于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压实责任的工作机制，并进一步完善我区危房改造

政策，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危房改造时限、程序、面积标准、监

管办法等。

（二）统筹规划布局。要充分发挥农村住房建设统筹联席会

议的作用，将危房改造工作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统

筹安排，整合建房政策，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

化”的要求，坚持集约节约用地，合理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和

新建农房选址布局，将农村危房改造与土坯房、美丽新村建设、

新村聚居点建设、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统筹安排实施。坚持“三

避让”原则（避让地震断裂带、地质灾害隐患点、泄洪行洪通道），



选好建房地址。创新乡村规划编制，将危房改造与新农村建设有

机结合，按照适度聚居的原则，合理引导分散危房拆旧建新向新

村聚居点集中。

（三）严格建房标准。对纳入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支持范围进

行危房改造的农户，其新建房应严格执行以下面积标准：原则上

1至 3人户控制在 40-60㎡以内，且 1人户不低于 20 ㎡、2人户

不低于 30㎡、3人户不低于 40 ㎡，3人以上户人均建筑面积不

超过 18 ㎡，且低于 13㎡（家庭部分成员因土地征收而成为非农

业户籍人员且未安置的，可纳入面积计算范围）；扩建住房所增

加的宅基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应当连同原住房已使用面积一并计

算。上述建设面积标准不包括生产用房。对纳入易地扶贫搬迁、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等其他农房建设政策支持范围内进行危房改

造的农户，其新建房面积标准参照该政策要求执行。

（四）强化过程监管。完善村镇建设管理机构，充实管理技

术人员，将危房改造纳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

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监管；编制农房建设通用设计、施工图集供

农户选用；对分散自建、原址重建、异地新建、集中自建的，参

照农村危房改造的质量安全监管制度进行监管；对集中统建（政

府统一修建）的，采取法定建设工程标准化监管制度进行监管，

确保建设质量安全。



（五）强化督查考核。建立危房改造考核机制，加强工作考

核，强化督查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对工作不重视、

推进不力、问题整改不及时的，实行问责制度。


